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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784民初2712号 NGUYEN THI VIEN
(越南国籍，护照号：C8615177)：本院受理原告周
璐与被告NGUYEN THI VIEN 离婚纠纷一
案，因原告无法提供你在越南详细住址，致使
本院无法向你送达，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周璐
与被告NGUYEN THI VIEN  离婚。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原、被告双方均不
得另行结婚。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
告周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永
康市人民法院5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周璐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NGUYEN
THI VIEN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金小强：本院已受理田维霞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6686号 张芝华：本院受理
原告杜明星诉被告张芝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312民初66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郑集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902号 杨建明、江一忠、
尹力言：本院受理原告陈盛玮诉你们损害公
司利益责任纠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77号 王伟、张恒：本院
受理原告姚太伟、王凤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苏0311民初767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上诉须知、案件受理费催缴通知，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70号 陈波波：本院受
理原告李文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450号 徐州市顺辉商贸
有限公司、孟莉、丁军：本院受理原告徐州
财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10：3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8441号 张燕：本院受理
原告孙明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
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330号 曾冲(住湖北省咸宁市
咸安区向阳湖奶牛场场部四五二山头公路西
53号，公民身份号码：421202199303074554)：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
行与被告曾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73.39元，并支付罚息
(罚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为30.52元，此后罚
息按年利率9.4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二、
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5000元，并支付利息、
罚息(利罚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为2037.23
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9.45%计算至实际款清
之日止)；三、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5000元，并
支付利息、罚息(利罚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
为2037.23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9.45%计算至实
际款清之日止)；四、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
50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利罚息计算至2021
年4月6日止为2037.23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
9.4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五、由被告曾冲
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
行借款本金150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利罚息
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为6111.75元，此后罚息
按年利率9.4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六、由
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10000元，并支付利息、罚
息(利罚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为4067.25元，
此后罚息按年利率9.4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
止)；七、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5000元，并支付
利息、罚息(利罚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为
2037.24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9.45%计算至实际
款清之日止)；八、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3000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利罚息计算至2021年4月
6日止为1188.25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9.45%计
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九、由被告曾冲归还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
本金20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利罚息计算至
2021年4月6日止为791.75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
9. 4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十、由被告曾
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行借款本金24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利罚
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为950.6元，此后罚息
按年利率9. 4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十
一、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1000元，并支付利
息、罚息(利罚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为376.62
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9.45%计算至实际款清
之日止)；十二、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3200元，
并支付利息、罚息(利罚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
止为1126.04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9%计算至实
际款清之日止)；十三、由被告曾冲归还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
1800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利罚息计算至
2021年4月6日止为650.4元，此后罚息按年利率
9.4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十四、由被告曾
冲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行借款本金18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利罚
息计算至2021年4月6日止为611.24元，此后罚息
按年利率9.4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十五、
由被告曾冲支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康支行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
理费1000元；上述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934元，公告费3335元，合计5269元，由被告
曾冲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
法院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杨平：本院受理原告潘勇与被告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案已经审理结
束，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黔26 3 2民
初4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490号 被告：王红飞，住浙江
省永康市如春村长春畈49号101室，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6603207116、被告：程有源，住江西
省上饶县黄沙岭乡中洲村赤坎44号，公民身份
号码362321196606052438：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与
被告王红飞、程有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一、判令二被告赔
偿原告保险垫付款73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
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1月26日10
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审判庭(东门2楼)。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356号 许学帅(住贵州省毕
节市七星关区大河乡官代河村大塘组14号，
公民身份号码：522401199111284417)：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
行与被告许学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由被告许学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109095.88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利息以本金110000元为基数自2017
年6月23日起按年利率5.8%计算至2018年6月23
日止，罚息以本金11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
24日起按年利率8.7%计算至2018年10月29日止，
以本金109095.88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0日起
按年利率8.7%算至款清之日止，复利以所欠
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8 . 7 %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二、由被告许学帅支付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为实现本
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上述款
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
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14元，公告费1358
元，合计4572元，由被告许学帅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袁学美：原告屠志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1 )黔
2322民初746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及裁定，可在公告
期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黔西南州中人民法院。逾期则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郭晓斌：本院受理原告赛买提·肉孜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
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21号 严己：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严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判决如下：一、严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5681.68元及利息（以15631.68元为基数，自
2019年4月3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以955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1日起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严己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告费300元、保全保险费
500元、保全申请费1355.91元；三、驳回厦门农商
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景华、刘桂贤：本院受理刘铁福诉你方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面
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
乔恩平：本院受理原告丁金峰与被告乔恩平民间
借贷纠纷(2021)皖1202民初11711号一案，原告丁金峰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
万元及利息11666元，合计111666元。2、要求被告自
2021年8月1日起按照本金10万元按年利率6%支付利
息至本金还清为止。3、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
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吴国峰：本院受理原告陶鹏辉与被告吴国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皖1202民初83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国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欠原告陶鹏辉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6月
4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自2020年8
月20日起按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陶鹏辉其
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由
被告吴国峰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黄桂书：本院受理原告莫海琼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 ( 2 0 2 1 )桂03 2 6民初126 2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0326民初12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方玉华：原告朱三虎诉你、唐大建、安徽梅龙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授权委托书、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等。自公告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于15日期满后第四日上午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本院将按期
开庭或继续开庭审理，并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罗腾飞：本院受理杨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殷生辉：本院受理原告魏小锋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 )皖1202民初7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九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亚军：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中心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票等。原告诉请
为：要求被告支付赔偿款411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薛永桂、刘平银、张学琴：本院受理无锡惠宇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张根友：本院受理深州市姗姗果品专业合作社诉
你与冯东明(2021)冀1182民初141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及撤诉)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黄芳霞：本院受理原告鲍远勇、吴锦硕、吴潇雅诉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公
司与你方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状及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张怀松：本院受理原告陈玲起诉被告张怀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502民初62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于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民一庭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李新贵、张振玲：上诉人曹计珍就(2020)冀0123民初
264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扬中市南博万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正力
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
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案定于2022年1月27日8时50分在本院柳市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河北南自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全亿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2年1月27日10时在本院
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毛士军：本院受理原告赵博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57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9837号 柏川：本院受理原
告吴听萍与被告柏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
2022年01月20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合肥市顺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胡建军、刘玲：本
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支行与被告合肥创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第三人合肥市顺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胡
建军、刘玲执行异议之诉(20 2 0 )皖01 9 1民初
154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巢湖监狱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章志明：本院立案执行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团公
司与桐山实业(合肥)有限公司、安徽志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章志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021)皖0191执
恢110号一案中，本院依法委托安徽金阳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评估被执行人章志明名下所有的位于
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333号新地中心5幢4006室房屋
(产权证号：房权证合蜀字第8140099615号)，该公司
于2021年10月11日作出的皖金房估字[2021]第C0149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总价4164813元，现向你们
送达上述财产评估报告，送达十日内未提出异议，
本院将依法进入拍卖程序，处置上述财产。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淑平、王建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诉被告张淑平、王建
民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1 )皖0104民初932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黄菊、刘宝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诉被告黄菊、刘宝山保
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1 )皖0104民初932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高晓刚(身份证号：210804197408141510)：本委已
受理保定市力宇商贸有限公司与你方担保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等
相关仲裁文书。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
本委领取上述文书，期满即视为送达。期满后的
5日内，你方进行答辩和选定仲裁员并报送我
委。逾期我委将指定仲裁员，并定于答辩期满的
第6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仲裁庭开
庭审理此案。本委地址：营口市学府路101号，电
话：0417-2990805联系人：王秘书

营口仲裁委员会
安平县星迪丝网制品有限公司、程鹏飞、邱贺斌：
本院受理河北安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安平县润天金属丝网制品有限公司、安平县星
迪丝网制品有限公司、程鹏飞、邱贺斌等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冀1125民初4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程鹏飞：本院受理河北安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安平县润天金属丝网制品有限公司、安
平县夏龙金属丝网制品有限公司、程鹏飞等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 )冀1125民初4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河北驰神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安平县阳鑫丝网制
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安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125民初58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刘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刘恒宇诉你合伙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321民初385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蒲汪人民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罚款催缴通知书》

(苏锡锡)应急催〔2020〕事14号 戴祖良，男，公
民身份证号码：32052019660824181X。本机关于
2021年02月05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于
2021年02月20日前将罚款缴至无锡农村商业银
行。因你至今未履行该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催告你履
行以上决定，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
的3%加处罚款。加处的罚款由代收机构直接收
缴。如有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你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无锡市锡山区应急管理局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本院于2021年8月23日受理了合肥新站区云峰
百货批发部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
31300051/50508157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 )浙0282
民催47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8月26日受理了平乡县双琳自行
车厂的公示催告 申 请 ，对 其 遗 失 的 票 号
31300051/50502350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 )浙0282
民催48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博业建设有限公司持有的禾城农
商银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汇票一份 ，票号
0010004123943700，出票人浙江博业建设有限
公司，金额20000元，出票日期2021年5月26日，
收款人浙江禾城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因
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
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秀洲区水利工程公司持有的中
国工商银行嘉兴市分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汇票一
份，票号0010004127374705，出票人嘉兴市秀洲区水
利工程公司，金额60000元，出票日期2021年7月14
日，收款人崇福镇政府事业单位工程专户招投标
押金专户，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秀洲区水利工程公司持有
的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市分行营业部签发的银
行汇票一份，票号0010004127374700，出票人
嘉兴市秀洲区水利工程公司，金额5000元，出
票日期2021年7月14日，收款人嘉兴诚欣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6月21日受理申请人嘉兴市
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
失的票号为0010004131433676，申请人嘉兴市通
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金额10000元，出票日期
2020年6月8日，收款人平湖市人民政府当湖街
道办事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专户，未背书，
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湖支行
签发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浙0402民催4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苏云雨：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正平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湖南长新能锅炉设备有限公司：原
告嘉兴市富欣热电有限公司诉你侵权责任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丰人
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小涛：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7232
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陶光明：原告藏国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402民初6317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13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东波：原告陈辉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长水法庭3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闫瑞钦：本院受理孙振芳诉闫瑞钦、程英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作出(2021)豫0423民初
2083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程英培在法定期
间内提出上诉，请求：1.要求依法撤销判决，改判上
诉人不承担支付货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
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被上诉人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戴建仁：本院受理陈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郭金龙：本院受理陈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当事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王磊、宁夏全顺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弘辉
化工有限公司与你们运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376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财俊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曾晓俊、第三人盛
朝接：本院受理翟崇庆与你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智鲜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宋海涛、汤卫
红：本院受理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
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旦增平措与你方之间的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第235号案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书
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2月24日11时30分
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方及时到本会
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央白与你方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第105号
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
仲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2月
21日17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单位及时
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阿望卓嘎与你方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107号案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书
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2月22日10时在本
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方及时到本会办理
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阿望卓嘎与你方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107号案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
书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2月22日10时
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方及时到本会
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其林与你方之间的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第86
号案答辩通知书、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
书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2月21日10时在
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方及时到本会办
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海口黄记煌乙丑餐厅(有限合伙)：本委已经受
理申请人林安海、杨雪、王敏、李喜多、许志开、刘
占江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1
﹞第366-371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
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电话：089 8-
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彭正兴、董叶华、刘维永、董兵、刘文建

向社会公众的赔礼道歉声明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被执行
人彭正兴、董叶华、刘维永、董兵、刘文建犯非法采
矿罪一案，该院(2019)苏0602刑初376号刑事附带民
事判决已经生效，因上述被执行人未按期履行公
开赔礼道歉的法律义务，现进行强制执行，公开公
布该判决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的主要内容。
  被执行人彭正兴、董叶华、刘维永、董兵、刘
文建违反矿产资源法，未取得采砂许可证，在禁
采区擅自开采江砂，其行为破坏了长江干流生
态资源环境，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五被
执行人的行为造成了案涉水域河床结构受损量
为33529.84立方米，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的受损
量8450立方米，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共计699800
元。其中被执行人彭正兴、董叶华、刘维永为案
涉组织利益共同进行非法采砂活动，非法采砂
36850吨，占全部非法采砂数量的比例为73.63%，
构成共同侵权，故该三被执行人应在由此产生
的损失567061元(770150元*73.63%)范围内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被执行人董叶华、刘维永在黑社会
性质组织成立之前，共同进行非法采砂活动，非
法采砂4000吨，占全部非法采砂数量的比例为
7.99%，构成共同侵权，故该二被执行人应在由
此产生的损失61535元(770150元*7.99%)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执行人董兵、刘文建共同
进行非法采砂活动，非法采砂9200吨，占全部非
法采砂数量的比例为18.38%，构成共同侵权，故
该二被执行人应在由此产生的损失141554元
(770150元*18.38%)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终就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对上述被执行人判
决如下(判决书节选)：“十九、被执行人彭正兴、
董叶华、刘维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专家评估费、公告费
人民币五十六万七千零六十一元。二十、被执行
人董叶华、刘维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专家评估费、公告
费人民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五元。二十一、被执行
人董兵、刘文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
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专家评估费、公告费人民
币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四元。”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辛卫民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 2 1
10106MA00QQLJ9H声明作废。
金中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6MA01157959
声明作废。
王凤不慎，将藏游坛城J1-2-2 . 3的租赁押
金收据(编号：0581863，金额：149043元)丢
失，声明作废。
北京祥瑞腾龙五金建材经营部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05604694440，声明作废。
北京市棉花胡同幼儿园回龙观园(幼儿食堂)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
证编号：JY31114060791591)，声明作废。
北京西奥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68046465XN，声明作废。
北京宾至鼎恒国际文化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LGBF9R)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智新典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01253409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北 京 铁 广 劲 扬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110 1 0 5 0 1 2 2 3 8 7 0 5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正能恒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2M64X06)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北京鸿涛雨泽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3Q2M7A，声明作废。
北京麒麟东方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MA01NNDRXC)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照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03MK35P)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松隆互联网上网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1114061047475，声明作废。
北 京 仁 和 意 兴 餐 饮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 2 2 1 2 7 0 5 7 8 0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哇塞健身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2MA01KP6J9F)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公章、合同章、财务章、发票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北 京 东 方 云 峰 商 贸 中 心 ( 注 册 号 ：
11011200273758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闺秀之星技术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79514105XL)不慎遗失财务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永州市双牌县理家坪乡人民政府遗失唐峰
开据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本，编
码为：12291445，起始号码为245828881，结束
号码为245828900，声明作废。
嘉兴易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3304020018951法人章(谢将相)，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房
二门市，原工商注册号：511700000024746，
经破产清算发现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均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房
三门市，原工商注册号：511700000024762，
经破产清算发现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均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房
四门市，原工商注册号：5117001900213，经
破产清算发现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均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房
五门市，原工商注册号：511700000024779，
经破产清算发现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均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房
六门市，原工商注册号：511700000024720，
经破产清算发现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均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房
七门市，原工商注册号：5117001900217，经
破产清算发现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均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储运经营
部，原工商注册号：5117001900209，经破产
清算发现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均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招待所，原工
商注册号：5117001900216，经破产清算发现
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
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均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二招待所，原
工商注册号：5117 0 0 1 9 0 0 2 1 8 ，经破产清算
发现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均遗失，特此
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中传惠风书画院(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2317950362B)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世纪闽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9510657XE)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
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传惠风书画院(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2317950362B)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通新顺达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YLQQ9B)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直客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18312741E)作废合同
专用章(3)号，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燕灶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741672842)作
废法定名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王氏恒源渔阳国际文旅(北京)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8MA007PMY14)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福姬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4242873)作废发票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纤秀美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0A8HQ4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1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凯通腾达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2MA005ADH3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华康银盾(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1MA01UQRF7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华警银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QE294H)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3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绥中县爱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董事会(出资人)已决定注销办学
许可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公告：北京云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419242U)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负责人：姬忠承，清算组成员：姬忠
承，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景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WHU77B)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吕鹏飞，清算组负责人：吕
鹏飞，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千颐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20NXT9R)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负责人：冯立雄，清算组成员：冯
立雄、兰红杰，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苹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 1 0 1 1 2MA00 5LMU73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负责人：郑玉茹，清算组成员：王全安、郑
玉茹、王胜荣，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东方云峰商贸中心
(注册号：110112002737589 )经股东和全体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杜鹃、王
军辉，清算组负责人：杜鹃，请债权债务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云江联合(北京)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14012227969 )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
转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李兆顺、岳云
江，清算组负责人：李兆顺，请债权债务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仁和意兴餐饮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2212705780)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张其林、陈利，清算组负责人：张其
林，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铁广劲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5012238705 )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
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封涛、和静伟，清
算组负责人：封涛，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新维绿景装饰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1102262271032 )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
转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宋业伟，清算
组成员：宋业伟、肖志良，请债权人债务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艾
维咿婚礼策划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14MA016QU533，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
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
工商户签名：梅星晨，2021年11月8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兆安安全技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
易注销登记，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
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
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
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
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
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
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
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
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
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
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
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
形。(本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已丢失，申
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中国京安进出口公
司、中国京安器材公司对以上承诺的真实
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
人中国京安进出口公司、中国京安器材公
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
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联系
人顾宝忠，电话：18519378510）

北京亚洲宏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第七日·七十六期书画网络专场拍卖会公告

拍卖时间：11月14日(星期日)12：00-21：00
拍卖地点：微信小程序“宏大网拍”
预展时间：11月12日—13日
预展地点：微信小程序“宏大网拍”
公司名称：北京亚洲宏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17号京
瑞大厦B座11B。
咨询电话：010-67668866转81102
     13701322088 13811506066
传  真：010-87667551


